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使用許可與建築物使用執照申請 
併同辦理作業流程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請 人 依 建 築 法 第 70 條 規

定  

取 得 建 築 物 使 用 執 照 掛 號 號
碼 或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 

申 請 人 向 檢 查 機 構 申 請 竣 工
檢 查  

檢 查 機 構 經 由 昇 降 設 備 使 用
許 可 證 全 國 連 線 交 換 系 統 取

得 檢 查 碼  

檢 查 機 構 指 派 所 屬 檢 查 員 前
往 檢 查  

檢 查 機 構 上 傳 檢 查 紀 錄 及 照

片 至 全 國 連 線 交 換 系 統 列 印

使 用 許 可 證  

合

格  

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建 築 物 使
用 執 照 及 建 築 物 昇 降 設 備 使
用 許 可 證 並 副 知 檢 查 機 構  

檢 查 機 構 通 知 起 造 人 限 期
改 善  

檢 查 機 構 指 派 所 屬 檢 查 員

前 往 複 檢  

不 合 格  

合 格  

檢 查 機 構 函 文 檢 送 使 用 許 可
證 至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 

並 副 知 申 請 人  


